
（

９３

） 中银国际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４０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 李丹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４７４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９４

） 中原证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人：程月艳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９５

） 泛华普益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９

号高地中心

１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９

号高地中心

１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于海锋

联系人：邓鹏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２０００９９６－８２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５６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２０００９９６－８０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ｐｙｆｕｎｄ．ｃｎ

（

９６

） 好买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９７

） 天天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９８

） 数米基金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张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６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９９

） 同花顺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

７

号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号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胡璇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０

） 展恒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焦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１

） 上海长量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敖玲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２０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２

） 万银财富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３２０１

内

３２０１

单元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法定代表人： 李招弟

联系人： 高晓芳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９２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８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３０

号广州银行大厦

４０－４３

楼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２４９

联系人： 余贤高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层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梁丽金、刘佳

联系人：廖海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昌华、周刚

联系人：许建辉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消费行业股票，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超越业绩比

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

的股票、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货币市场工具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可以投资在创业板市场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创

业板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它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投资比例范围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８０％

—

９５％

，

基金持有全部权证的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基金保留的现金以及投

资于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

金投资于中证指数公司界定的主要消费行业和可选消费行业股票的比例不低于

股票资产的

９５％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基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宏观及市场分析，确定组合中股票、债券、货

币市场工具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比例，追求更高收益，回避市场风险。

在资产配置中，本基金主要考虑（

１

）宏观经济指标，包括

ＧＤＰ

增长率、工业增

加值、

ＰＰＩ

、

ＣＰＩ

、市场利率变化、进出口贸易数据、金融政策等，以判断经济波动对

市场的影响；（

２

） 微观经济指标， 包括各行业主要企业的盈利变化情况及盈利预

期；（

３

）市场方面指标，包括股票及债券市场的涨跌及预期收益率、市场整体估值

水平及与国外市场的比较、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及其变化；（

４

）政策因素，与证券市

场密切相关的各种政策出台对市场的影响等。

２．

股票投资策略

（

１

）消费行业股票的界定

本基金所指的消费行业由主要消费行业和可选消费行业组成。 主要消费行业

包括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行业、家庭与个人用品行业和食品、饮料与烟草行业；可

选消费行业包括汽车与汽车零部件行业、耐用消费品与服装行业、消费者服务行

业、媒体行业和零售业。 本基金投资于中证指数公司界定的主要消费行业和可选

消费行业股票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９５％

。

根据中证指数公司《关于行业分类的说明》，中证指数公司进行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的方法为：“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正式公告中不同业务的营业收

入为分类准则，如果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无法确定行业分类，将同时考察主营业

务收入与利润状况。 上市公司行业划分原则如下：（

１

）如果公司某项主营业务的收

入占公司总收入的

５０％

以上，则该公司归属该项业务对应的行业；（

２

）如果公司没

有一项主营收入占到总收入的

５０％

以上，但某项业务的收入和利润均在所有业务

中最高，而且均占到公司总收入和总利润的

３０％

以上，则该公司归属该业务对应

的行业；（

３

）如果公司没有一项业务的收入和利润占到

３０％

以上，则由专家组进一

步研究和分析确定行业归属。 ”

如果中证指数公司调整或停止行业分类，或者基金管理人认为有更适当的消

费行业划分标准，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有权对消费行业的界定方法进行

调整并及时公告。

如因基金管理人界定消费行业的方法调整或者上市公司经营发生变化等，本

基金持有消费行业股票的比例低于股票资产的

９５％

，本基金将在三个月之内进行

调整。

（

２

）消费行业子行业配置策略

消费行业由主要消费行业和可选消费行业组成。 主要消费行业和可选消费行

业根据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类别不同，可划分为不同的细分子行业。 本基金将综

合考虑以下因素，进行股票资产在各消费子行业间的配置。

１

）国家经济政策

本基金将动态跟踪国家财政与税收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

率政策等政策的变化，分析国家政策对消费行业各子行业的影响，超配受益于国

家政策变化、预期收益率较高的子行业，低配受国家政策影响、预期收益率较低的

子行业。

２

）消费结构变化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升级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消费升级受益

行业公司业绩提升。 本基金将对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因素以及消费结

构的变化趋势进行跟踪分析，发掘不同时期的消费升级主题，在不同子行业间进

行积极的轮换，不断优化股票资产结构。

３

）经济周期

本基金将对当前经济在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进行前瞻性分析，根据各消费子

行业在经济周期各阶段的预期表现，进行行业配置与调整，为投资者追求更高回

报。

４

）各子行业自身的生命周期

本基金将对各消费子行业的生命周期进行动态分析，判断各子行业所处的生

命周期阶段，并采取相应的投资策略。

５

）各子行业基本面的变化

本基金将对影响各子行业基本面的因素进行跟踪分析，预期各子行业基本面

变化的拐点，超配基本面即将发生有利变化的子行业，低配基本面即将发生不利

变化的子行业。

６

）各子行业的相对估值水平

本基金将对各子行业的相对估值水平进行动态分析，增加被市场低估的子行

业配置比例，降低盈利低于预期的子行业配置比例。

（

３

）消费行业个股投资策略

在股票选择方面，本基金将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竞争优势、议价能力、市场

占有率、成长性、盈利能力、运营效率、财务结构、现金流情况、公司基本面变化等

方面，对消费行业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进行综合评价，精选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

上市公司。 具体来讲，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１

）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已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经营活动

高效、有序；

２

）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优势：公司在管理水平、人才储备、资源禀赋、品牌或

业务模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优势；

３

）议价能力较强：公司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对采购成本和销售定价控制能

力较强；

４

）市场占有率较高：消费者对公司产品或服务忠诚度高，公司产品或服务市

场占有率较高且保持稳定或继续提高；

５

）成长性较高：公司成长性良好，预期营业收入增长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６

）盈利能力较强：公司盈利能力强，预期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

７

）运营效率较高：公司运营效率较高，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

周转率等指标在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８

）财务结构合理：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相对合理，财务风险较小；

９

）现金流充裕：公司现金流充足，能够满足运营的需要；

１０

）公司基本面即将发生重大变化：预期公司基本面处于变化的拐点，公司盈

利能力将大幅提升。

（

４

）估值水平分析

在精选消费行业股票的基础上，基金管理人将对备选股票进行估值分析。 采

用的估值方法包括市盈率法（

Ｐ／Ｅ

）、市净率法（

Ｐ／Ｂ

）、市盈率

－

长期成长法（

ＰＥＧ

）、企

业价值

／

销售收入（

ＥＶ／ＳＡＬＥＳ

）、企业价值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法（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自

由现金流贴现模型（

ＦＣＦＦ

、

ＦＣＦＥ

）或股利贴现模型（

ＤＤＭ

）等。

通过估值水平分析，基金管理人将发掘出价值被低估或估值合理的股票。

（

５

）股票组合的构建与调整

本基金将根据对消费行业各子行业的综合分析，确定各子行业的资产配置比

例。 在各子行业中，本基金将选择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且估值具有吸引力的上市公

司进行投资。 当各子行业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股票的估值水平出现较大变化时，

本基金将对股票组合适时进行调整。

３．

债券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方面，本基金将主要通过类属配置与券种选择两个层次进行投资

管理。 在类属配置层次，结合对宏观经济、市场利率、供求变化等因素的综合分析，

根据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类属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定期对投资组合类属资

产进行优化配置和调整，确定类属资产的最优权重。

在券种选择上，本基金以长期利率趋势分析为基础，结合经济变化趋势、货币

政策及不同债券品种的收益率水平、流动性和信用风险等因素，合理运用投资管

理策略，实施积极主动的债券投资管理。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的深入发展和结构性变迁，更多债券新品种和交易形式将

增加债券投资盈利模式，本基金会密切跟踪市场动态变化，选择合适的介入机会，

谋求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

４．

衍生产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 权证的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控

制下跌风险、实现保值和锁定收益。

本基金将关注股指期货等国内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出情况，如法律法规或监管

机构允许基金投资该衍生工具，本基金将制定与本基金投资目标相适应的投资策

略，在充分评估衍生产品的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谨慎地进行投资。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收益率

×８５％＋

中债总指数收益率

×１５％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主动股票基金， 理论上其风险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基金和债券基金。

同时，本基金为行业基金，在享受消费行业收益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单一行业带来

的风险。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复核了本报告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１

权益投资

１，９３１，４２６，７７０．７６ ８２．８０

其中

：

股票

１，９３１，４２６，７７０．７６ ８２．８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６９，６４４，０００．００ ７．２７

其中

：

债券

１６９，６４４，０００．００ ７．２７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７４，４８０，１５７．２４ ３．１９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４５，３９２，２２１．５０ ６．２３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１，８３３，６９４．６５ ０．５１

７

合计

２，３３２，７７６，８４４．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５１６，６２３，４７５．８５ ６５．４１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９４，５５５，５２２．１５ ４．０８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１９，７２２，０００．００ ０．８５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７７，２６０，７７２．７６ １１．９６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２３，２６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９３１，４２６，７７０．７６ ８３．３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

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１７９，８８７ ２２６，９７４，８６２．１９ ９．７９

２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９６０，０００．００ ９．４４

３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１９

４ ００２３４４

海宁皮城

５，５００，００６ １０５，１０５，１１４．６６ ４．５３

５ ３０００５８

蓝色光标

１，９９３，３４９ ８３，１２２，６５３．３０ ３．５９

６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７９，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２

７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１

８ ００２４００

省广股份

２，８１９，４３２ ７４，４３３，００４．８０ ３．２１

９ ００２３８５

大北农

７，１９６，１２４ ７４，２６３，９９９．６８ ３．２０

１０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１，６７４，９１９ ６６，７４５，５２２．１５ ２．８８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１９，５５４，０００．００ ５．１６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１９，５５４，０００．００ ５．１６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５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６９，６４４，０００．００ ７．３２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１２０２３８ １２

国开

３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９，６６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０

２ ０４１２６１０４１

１２

国电集

ＣＰ００４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

３ １２０２４５ １２

国开

４５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９４，０００．００ ０．８６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仅持有以上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３１，１４３．０６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６，１９１，９５８．５１

３

应收股利

８７３，９０１．２０

４

应收利息

３，９６８，００６．２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６８，６８５．６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８３３，６９４．６５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２）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７０％ ０．８４％ ４．８３％ １．４５％ －６．５３％ －０．６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０６％ １．０５％ －１５．８３％ １．０５％ ０．７７％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２８％ １．１１％ ０．５４％ １．０８％ －２．８２％ ０．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８２％ １．１０％ －４．７３％ １．０４％ ７．５５％ 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６．１０％ １．０５％ －１５．６７％ １．１１％ －０．４３％ －０．０６％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合理价格确定，法

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

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１．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

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

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

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２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

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

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

１

中（

３

）到（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

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

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

产中支付，基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４．

基金费用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

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

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

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率：

（

１

）申购费率为：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

差别的申购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法制

定的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包括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以及可以投资基金的其他社会保险基

金。 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

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特定投资群体

范围。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特定投资群体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

元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１２％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元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申购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

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申购费用由申购基金份额的基金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用于本基金

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３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

１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的申购，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绝对数额的申购费金

额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二位；申购份数采取

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二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２．

赎回费

（

１

）赎回费率为：

持有时间

（

天

）

赎回费率

０－３６４ ０．５％

３６５－７２９ ０．２５％

７３０

及以上

０％

（

２

）赎回费的收取和用途

本基金的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所

收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 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

费。

（

３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金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金额

＝

赎回数量（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

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３．

转换费率

目前， 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了本基金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 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基金转换

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和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其中转出基金赎回费按照基

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

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

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代销机构可对每笔转换申请向投资者收取

不高于

１０

元的业务代理费，具体收费标准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４．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申购、赎回和转

换的交易费率，请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上述费率或收费方式。 上

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信息披露办法》或其他相关规定于新的费

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

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手机交易

等） 或特定时间段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

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赎回和转换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的

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 “（二）主要人员情况”部分的内容。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信息。

４．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并相应更新了“十

六、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的内容。

５．

在“九、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季度投资组合报告

的内容。

７．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８．

在“二十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９．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上接B0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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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５２

证券简称：山航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６３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股东正筹划涉及公

司的重大事项，为防止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山航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１５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开市起停牌。

经向控股股东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航集团”）询

证，为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条件，使公司能为股东

更好地提供回报， 山航集团正与相关各方积极商讨和筹划解决

Ｂ

股

公司遗留问题重大事项的具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截至本公告

之日，方案共识已得到企业主管部门的认可和同意。股东方正在积极

推动相关工作，将在充分兼顾各方股东利益，尤其是更好地保护中小

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抓紧制定具体方案， 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监管

要求基础上，加快履行相关程序。

为防止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经申

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山航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１５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７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１０５

号），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准投资设立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为诺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业务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诺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

照。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金

证券为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金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本公司新增国金证券为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０１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在国金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

办理程序请遵循国金证券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

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泰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或前往国金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３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

２０１３－０２９

号公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关于本公司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开市时起连续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

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等。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因

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认，重组方案的

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起继续

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

５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争取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限制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３７７２４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法律法规及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限制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限制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限制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５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元

） ５００，００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元

） ５００，０００

限制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

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定运作

，

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限制本基金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金额，即如单个基金账户的单日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金额累计超

过

５０

万元的（不含

５０

万元），对于超过的部分，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 实施上述限制期

间，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仍照常办理。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５１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咨询相

关信息。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７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６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３９

号

楼唯实大厦

１０

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举行，公司董事长朱烨东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北京中科金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７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６２

，

０５１

，

５４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９．２７％

。

３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现场投

票，以记名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审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议案

同意

６２

，

０５１

，

５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２．

关于审议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

６２

，

０５１

，

５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３．

关于调整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及期限的议案

同意

６２

，

０５１

，

０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９２％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０８％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周宁、薛国胜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关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三只债券型基金赎回费率调整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的有关规定，经

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起，调整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１６０６１２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１６０６１７

）及鹏华丰泽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代码

１６０６１９

）的赎回费率。 具体调整如下：

１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１６０６１２

）原赎回费率如表

１－１

，调整后的赎回费率如表

１－２

：

表

１－１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的赎回费率结构

持有期限

（

Ｙ

）

赎回费率

Ｔ＜３０

天

０．３０％

３０

天

≤Ｙ＜１

年

０．１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 ２

年

０

表

１－２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后的赎回费率结构

持有期限

（

Ｙ

）

赎回费率

Ｙ＜７

天

１．５０％

７

天

≤Ｙ＜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Ｙ＜１

年

０．１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 ２

年

０

２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１６０６１７

）原场外赎回费率如表

２－１

，调整后的场外赎回费率如

表

２－２

：

表

２－１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的赎回费率结构

持有期限

（

Ｙ

）

场外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１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 ２

年

０

表

２－２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后的赎回费率结构

持有期限

（

Ｙ

）

场外赎回费率

Ｙ＜７

天

１．５０％

７

天

≤Ｙ＜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Ｙ＜１

年

０．１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 ２

年

０

注：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值

０．１％

。

３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代码

１６０６１９

）原赎回费率如表

３－１

，调整后的赎回费

率为

０

。

表

３－１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目前的赎回费率结构

持有期限

（

Ｙ

）

场外赎回费率

Ｙ≤１

个开放周期

０．１０％

Ｙ＞１

个开放周期

０

重要提示：

１

、对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已持有以上基金份额的持有人，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期间

赎回以上基金份额，不受此次调整的影响。

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起，赎回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及场外赎回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其持有期不满

３０

天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期等于或高于

３０

天的，其赎回

费计入基金财产的比例按基金原有规定执行。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场内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

财产。

３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咨询相关信

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进行基金投资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融通基金关于调低网上直销定投申购金额下限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网上直销交易系统投资本公司旗下

开放式基金，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本公司将调低旗下基金定期投资

业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１

（

前端

）、

１６１６０２

（

后端

）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代码

：

１６１６０３

（

前端

）

Ｂ

类代码

：

１６１６５３

（

后端

）

Ｃ

类代码

：

１６１６９３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４

（

前端

）、

１６１６５４

（

后端

）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５

（

前端

）、

１６１６５５

（

后端

）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６

（

前端

）、

１６１６５６

（

后端

）

融通巨潮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１６０７

（

前端

）、

１６１６５７

（

后端

）

融通易支付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８

（

Ａ

类

）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９

（

前端

）、

１６１６５９

（

后端

）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１６１０

（

前端

）、

１６１６６０

（

后端

）

融通内需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１

（

前端

）、

１６１６６１

（

后端

）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２

（

前端

）、

１６１６６２

（

后端

）

融通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３

（

前端

）、

１６１６６３

（

后端

）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６

（

前端

）、

１６１６１７

（

后端

）

融通丰利四分法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 １６１６２０

（

前端

）、

１６１６２１

（

后端

）

融通标普中国可转债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２４

（

Ａ

类

）、

１６１６２５

（

Ｃ

类

）

二、调低后定期投资的单笔申购金额下限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定期投资上述适用基金的单笔申购金额

下限调整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申购手续费）。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本公司客户服务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ｉｌ．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四、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